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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共石家庄市委办公厅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印发<井陉县机构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石办字〔2018〕

70 号）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井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简称县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）为县政府工作部门，机构规格正科级，加挂县城市管理

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县园林局牌子。

第三条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、市、县委关于住房城乡建

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坚持和加强党对住房城乡建设

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方针、

政策和法律、法规。拟定全县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发展规划并组

织实施；研究提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重大问题的政策建议；负

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安全生产监管。

（二）负责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工作。拟订城镇住房

保障相关办法并组织实施；组织编制、实施城镇住房保障发展

规划和年度计划；负责房改房、经济适用房出售工作；会同有

关部门做好中央和省、市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安排并监督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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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负责推进住房制度改革。拟订适合县情的住房办法，

指导住房建设，推动住房制度改革；拟订住房建设发展规划并

组织实施。

（四）负责全县房地产市场的监督管理。会同有关部门拟

订房地产市场调控办法并监督执行；拟订房地产业的行业发展

规划、产业政策办法，制定房地产开发、房屋交易、房屋租赁、

房地产评估与经纪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。

（五）负责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。拟订建筑市场发展规划

和管理制度、办法并监督实施；负责建筑劳务市场管理；负责

建筑业企业、勘察设计企业、造价咨询企业、施工图设计文件

审查机构、监理机构、检测机构和招投标代理机构的监督指导；

负责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管理；负责建设工程消防、人防设

计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；收集发布工程材料、人工、机械设备

使用等市场价格信息。

（六）负责城市建设工作。拟订县城市容市政、环境卫生、

园林绿化、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，会同有

关部门拟订城建计划并组织实施；负责组织实施县政府安排的

县城市容市政、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

设和改造工作（包括城市路网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）。

（七）负责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组织实施，负责建成

区主要街道、公园、广场和有关防护林区的规划、设计、建设

和管理；执行城市绿化“绿线”管制制度；监督检查城市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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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地的达标情况；监督管理城市建设项目中的园林绿化比例和

布局；负责伐移树木的初审、上报、监管工作；负责创建园林

县城工作。

（八）指导监督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招标工作，负责工程质

量监督、安全生产及验收工作；负责建成区园林绿化工程立项

及各种专项资金的使用、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。

（九）参与苗圃、花木市场的规划、建设和管理；负责城

区园林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及防治工作。

（十）负责城市管理工作。拟订县城管理中长期发展规划

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；负责县城排水管理和污水处理工作；

负责县城道路、桥梁、夜景照明、园林绿化、环境卫生、污水

处理等基础设施维护管理工作；负责制订县城市政基础设施、

园林绿化、污水处理日常管护作业标准和市容环境卫生质量标

准并组织实施；负责对县城市容市貌、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等

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和考核评比；拟订县城市容市政、环境卫生、

园林绿化、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日常管护资金使用计划，并组

织实施及监督管理。

（十一）负责城区防汛工作。研究部署城区防汛工作，开

展城区防汛宣传，提高全社会的防洪减灾意识，会同有关部门

做好城区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。

（十二）负责城区沿街建筑物、构筑物立面及门店的改造、

装饰装修、沿街实体墙改造和沿街楼宇立面清洗保洁活动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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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；参与楼宇、桥涵景观及夜景亮化工程的竣工验收；负

责城区夜景、照明、户外广告以及门店牌匾设置的监督管理工

作。

（十三）负责协调、监督城区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餐厨

垃圾、粪便垃圾等无害化处理工作。

（十四）负责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，实施与以下范

围内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：

1、市容环境卫生、市政公用设施、园林绿化等县城管理及

建筑市场、房地产市场管理等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；

2、建成区内建筑施工扬尘污染、露天烧烤污染、焚烧沥青

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的行政处罚权。

3、建成区专业市场外城市道路、绿地、公园、广场、街头

空地等公共场所违章占道、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等行为的行政处

罚权；

（十五）负责全县供热、燃气行业管理工作。

（十六）指导村镇建设工作。指导各建制镇、集镇（乡）

和村庄建设以及农村生活垃圾处理、生活污水处理工作；指导

乡村建筑风貌管控；指导农村住房建设、住房安全及危房改造；

指导重点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工作；指导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

传统村落保护工作。

（十七）负责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。监督实施建筑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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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、施工安全、竣工验收政策和规章制度；组织实施工程建

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及国家统一的行业标准；组织或参与工

程质量、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。

（十八）负责推进建筑节能工作。负责拟订建设行业科技、

装配式建筑、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和建筑节能管理制度并组织实

施；指导和推动全县建筑节能减排、绿色建筑发展、墙体材料

革新、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、可再生能源利用等工作。

（十九）拟订物业行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；拟订物业行

业管理办法，负责监督管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、使用工

作；负责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及过程监管工作；指导监督

城区老旧住宅小区整治工作；指导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作。

（二十）负责拟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、城市危房管理办

法并组织实施；拟订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计划，负责县级

房屋征收工作；负责城市危房管理和城市危房鉴定工作；负责

拟订城市棚户区改造规划、年度计划；完成市政府下达的“城

中村”改造相关工作任务。

（二十一） 拟订地下综合管廊中长期建设计划，制定地下

综合管廊运营、维护管理办法和配套政策；指导综合管廊运营

和维护管理工作。

（二十二）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

引进、利用外资工作，指导建筑施工、房地产开发、勘察设计

和物业管理等相关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，负责协调建设企业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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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对外工程承包、建筑劳务合作，指导全县建筑劳务输出工作。

（二十三）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人才队伍建设。

（二十四）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县城市政、

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抗震设

防监督管理。

（二十五） 负责城市建设档案监督管理工作。

（二十六） 负责直管公有住房的资产、售房款和售后维修

资金的管理工作。

（二十七） 会同有关部门，做好城市建设行业涉及本部门

的相关专业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。

（二十八）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信息采集、整理、统计、

分析、发布等工作。

（二十九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第四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设下列内设机构：

（一）办公室（计财科、法制科）。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协

调和督查，负责机关文电、会务、党建、思想政治、精神文明、

党风廉政、宣传报道、工会、机要、保密、档案、扶贫、政务

公开、后勤保障、老干部服务等工作；负责起草机关重要文件、

综合文稿和领导讲话；承办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答复

及机关信息化建设；负责日常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工作；

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机构编制、人事管理、教育培训和干

部队伍建设工作;负责住房城乡建设人才队伍建设；负责住房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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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建设专业技术职称申报工作。

参与研究制定全县住房城乡建设政策，承担机关有关重大

决策、行政处罚和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，组织有关法律法

规宣传教育；承担有关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工作；指导住房城

乡建设系统依法行政工作。

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财务、国有资产管理、内部审计工作；

负责城区防汛工作，开展城区防汛宣传，提高全社会的防洪减

灾意识；编制城区防汛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，组织开展防汛检

查，负责发布城区汛情预警信息，组织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城

区防汛工作。负责县城建设工作的统计汇总、检查通报、督导

考核工作，督促县城建设任务落实。

（二）住房保障科（村镇建设科）。拟订城镇住房保障相关

办法并指导实施；组织编制、实施城镇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

度计划；指导保障性住房的使用管理；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中央

和省、市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安排并监督实施；负责房改房、

经济适用房出售工作；拟订适合县情的住房措施政策，指导住

房建设，推动住房制度改革；指导做好人才公寓筹集和管理工

作。

负责全县房地产市场的监督管理；负责房地产市场发展趋

势预测分析，监测房产市场运行；组织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

策，拟订房屋交易、房地产开发管理制度并监督执行；负责商

品房预售资金和存量房交易资金的监督管理；做好房屋交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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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租赁及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房地产评估机构与房地产经纪机

构的监督管理工作；推进培育和发展租赁市场住房制度改革；

拟订住房建设发展规划。负责拟订物业行业发展规划；

拟订物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；负责监督管理住宅

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、使用工作；负责前期物业管理招标、中

标备案工作；指导监督全县物业管理工作；指导城区老旧住宅

小区综合整治工作；指导协调物业小区达标创优工作；指导业

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管理工作；指导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作。

负责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，编制城区房屋征收年度计划；

负责城区房屋征收相关行政工作；拟订房屋征收和补偿的相关

办法并监督实施，管理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和实施单位；负责拟

订城市棚户区改造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指导实施；拟订城市危房

管理有关办法，负责城市危房鉴定工作；拟订城中村改造年度

计划并监督实施；完善城中村改造配套政策和办法。

指导建制镇、集镇（乡）和村庄建设以及农村生活垃圾处

理、生活污水处理工作；指导乡村建筑风貌管控；指导农村住

房建设、住房安全及危房改造；指导重点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

工作；指导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工作。

（三）建筑工程管理科。拟订建筑业发展行业规划并组织实

施；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行为；负责建筑施工企业的日常监督

管理；负责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和管理；拟订建筑业行业发

展规划，指导建筑业的发展改革；负责建筑业统计工作；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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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劳务市场活动;负责协调建筑企业参与对外工程承包、建筑

劳务输出工作；指导建筑业企业开拓国内市场。

拟订县城市政、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污水处理等基础设

施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、城建计划并组织实施；负责市政、环

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污水处理施工企业监督管理。负责编制城

市绿地系统规划并组织实施；执行城市绿化“绿线”管制制度；

监督检查城市各类绿地的达标情况；监督管理城市建设项目中

的园林绿化比例和布局；负责伐移树木的初审、上报、监管工

作；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。

指导监督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招标工作，负责园林绿化工程

专项规划验收和竣工验收备案工作，负责工程质量监督及验收

工作；参与苗圃、花木市场的规划、建设和管理；负责城区园

林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及防治工作。

拟订县城管理中长期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；负

责县城排水管理、污水处理工作；负责制订县城市政基础设施、

园林绿化、污水处理等日常管护作业标准和市容环境卫生质量

标准并组织实施；负责对县城市容市貌、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

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和考核评比。负责协调、监督城区生活垃

圾、建筑垃圾、餐厨垃圾、粪便垃圾等无害化处理工作。负责

全县供热、燃气行业管理工作，拟订全县供热、燃气发展规划、

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，贯彻执行供热、燃气行业法律法规和技

术标准；指导供热、燃气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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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、全国统一的行业

标准和省地方标准；指导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；负责建筑工程、

市政、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工程质量、

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；拟订建筑工程质量、施工安全、材料设

备相关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；监督实施建设监理有关规章制

度；指导工程质量检测监督管理工作；指导和管理建设工程材

料、设备使用；组织或参与工程质量、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；

负责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。

拟订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科技、建筑节能减排、绿色建筑

发展、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、装配式建筑相关办法并指导实

施；指导建设行业科技成果及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的转化

推广、应用工作，指导建设科技和装配式建筑项目实施；对装

配式建筑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

负责工程勘察设计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、造价咨询

单位的监督管理和信用体系建设；负责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

管理；负责建设工程消防、人防设计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；收

集发布工程材料、人工、机械设备使用等市场价格信息。负责

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县城市政、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

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监督管理；负责新建

筑模式技术在勘察设计行业的应用。

指导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，组织拟订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

措施和工作方案，督促新型城镇化工作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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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订地下综合管廊中长期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，制定地下

综合管廊运营、维护管理相关配套政策并监督实施。

组织实施国家、省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、环境卫生、园林

绿化、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

组织制定全县房屋建筑和市政、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污水处

理等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；具体负责县

城房屋建筑和市政、环卫、园林绿化、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工

程招标、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。

（四）城市管理综合科。负责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，

拟订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制度，实施综合执法法律法规

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；负责城市管理执法队伍的规范化及作

风建设工作；负责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方面投诉

举报的受理、调查、处理。负责城区沿街建筑物、构筑物立面

及门店的改造、装饰装修、沿街实体墙改造和沿街楼宇立面清

洗保洁活动的监督管理；参与楼宇、桥涵景观及夜景亮化工程

的竣工验收；负责城区夜景、照明、户外广告以及门店牌匾设

置的监督管理工作。拟订智慧城管发展规划并推进实施，负责

数字城市管理平台的建设管理工作；负责城管信息的分析处理。

第五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行政编制 10 名。股级领

导职数 6名。

科级领导职数设置另行明确。

第六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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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。

第七条 本规定具体解释工作由中共井陉县委机构编制委

员会办公室承担，其调整由中共井陉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

室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中共井陉县委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8 日印发


